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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野下的哈贝马斯“主体间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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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以及素有 “西方学界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
“主体间性”思想贯穿了其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文章试图从符号学的视角展开对哈贝马斯
“主体间性”理论的探讨，分别从 “主体间性”的结构主义色彩、交往行为中的符号表意、
“主体间性”生成过程中的元语言功能三个方面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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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以及素有
“西方学界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其一生著述丰
富，理论深邃。然而，如果要从其涉猎广泛的学术
体系中抽出一根主线来的话，我认为 “主体间性”
思想贯穿了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文章试
图从符号学的视角展开对这一问题的阐释。

一、“主体间性”思想的结构主义色彩
主体性哲学在胡塞尔这里发展到了顶峰，同时

胡塞尔也开始重新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沉思。在胡塞
尔看来，现象学若摆脱 “唯我论”的困境，必须从
“自我”走向 “他者”，从单数的 “我”走向复数的
“我们”。为此，胡塞尔在 《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提
出了 “交互主体性”的概念，也即 “主体间性”。
胡塞尔试图从先验自我的立场出发解决 “主体间
性”问题，但实际上仍旧未能摆脱主体意识哲学的
范畴。

在对意识哲学与后现代的主体进行批判之后，
哈贝马斯转向社会领域寻求重建主体的可能。在他
看来，人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社会性，在这里，哈
贝马斯继承和发展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德的自我同一
性的观点，完整的自我是 “主我”与 “客我”的结
合，它强调的是自我的主动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

一，个体只有通过与他人的符号互动才能作为主体
凸显出来，在符号学的视野中， “作为 ‘主体’的
自我，是与他者相对而出现的，没有他者就没有自
我，既然称为 ‘他者’，主体就等同于自我。”［１］

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性”就是要承认社会
结构中个体的主体性存在，社会结构是由无数彼此
独立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
斯 “主体间性”思想中蕴含的结构主义的色彩。谈
到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哈贝马斯也承认，“使我
敢于把规范结构归之于发展逻辑所提出的问题的思
想，来自于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这种设想克
服了传统的结构主义同进化主义的对立。”［２］皮亚杰
强调一个结构包含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
自身调整性。结构主义最早可追溯至索绪尔的语言
符号学思想，列维·施特劳斯将结构主义运用于社
会人类学研究，用结构的观点反对和取代强调主体
的作用的传统哲学，主体本身被看做是构成模式、
结构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这其实是对
传统主体神话的一种消解，避免分析解决问题的二
元对立模式。

符号学作为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今天越来越
多的被运用到社会文化研究中，我们每个人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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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号世界中，现实世界并不等于事物本身，而在
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结构主义认为 “世界是由
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观念，就可以确切地
成为 ‘结构主义’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第一条原则。
简言之，这条原则认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
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
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所
决定。”［３］在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批
判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将阐释世界的视域归于
自我筹划的此在，即认识世界的客观意识范式必须
被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的理解范式取代。

这种范式的转换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就是从意
识哲学转向 “主体间性”哲学，通过主体间的交往
达成沟通从而调节交往行为。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
主体间的交往范式使自我处于人际关系当中，使得
自我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审视与互动参与者的关系。

由于交往行为的主体与社会实践发生必然的联
系，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所有参与交往的个体生活在
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视域中，生活世界作为主体交
往的情境由社会、文化、个性三部分构成，哈贝马
斯的生活世界观念不仅继承了胡塞尔、舒茨的思
想，而且在生活世界的内部结构上借鉴了帕森斯功
能结构主义的观点，在构成生活世界的三维结构相
互联系与互动中形成了意义关系复杂的网络。

生活世界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结构，通过主
体间的交往，社会个体与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客
观世界相适应，消除主体间的分歧，保持生活世界
结构的稳定与协调。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在生活世
界中的交往主要依靠的是人类的语言，人具有构造
语言的能力，“这种构造符号的天赋或能力在语言
方面产生的东西可以看作是更大的结构，尽管我们
实际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过这种结构，但是我们可
以在人的实际话语中的一时表现推断出来。”［４］索绪
尔认为，在广泛的社会文化中，语言仅仅属于一个
抽象的符号系统，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是结构
性的。因此，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中，主体间是
通过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来进行交往行为。

二、交往行为中的符号表意
哈贝马斯将人的社会学行为分成四类：第一，

目的行为。行动者通过选择一定状况下有效益的手
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段，而实现一种目
的，以目的合理化为方向。第二，规范调节行为。
这是在一个社会集团内部成员按照共同约定的规范
和价值观为取向的行为。第三，戏剧行为。这是一
种行为者在涉及相互构成自己公众的活动中，通过
或多或少地表现自己的主观性，期望他人对行为者

产生一定观点和印象的行为。第四，交往行为。这
是一种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
力的主体之间的内部行为。

在这四种人的社会行为中，哈贝马斯认为只有
交往行为涉及到了三重世界的关系，即客观世界、
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三重世界分别对应交往行
为中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而交往行为，按
照哈贝马斯的理解，语言这种媒介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戏
剧行为都具有片面性，只把语言的一种职能论题化
了，而交往行为则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维特根斯
坦的语言游戏，奥斯汀的语言活动理论以及伽达默
尔的阐释学等社会科学传统整合在了一起，同时注
意到了语言的所有职能。哈贝马斯通过对语言行为
理论的改造构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普遍语用学。

按照语用学的观点，话语的意义取决于其所表
达的语境，以及话语在实践当中能够帮助交往者起
到沟通交流的功能。这里的语境应当是哈贝马斯所
反复提及的 “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三大要素
———文化、社会以及个性结构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复
杂的意义语境，文化以符号形式表现出来，社会表
现为制度秩序、法律规范等，个性结构表现为人的
组织基础。通过日常的语言媒介，它们彼此紧密联
系在一起。

生活世界当中的交往主体依靠日常语言进行符
号互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在使用中产生意
义。韩礼德认为，“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就是一座
意义的大厦———一个符号概念”［５］语言不过是构成
社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交往主体
在交往行为中必须遵守为大家所共同认同的行为规
范，遵循交往理性的原则，以相互理解作为交往行
为的核心目的。

以此哈贝马斯试图构建他的话语伦理学，“我
提出的话语伦理学所主张的恰恰是，话语的共识必
须满足以下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
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
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必
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
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起来的规则，还必须为所有
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行所带来的
后果承担责任。在这里，话语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
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起着决定性作
用。”［６］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的交往行为过于理想化了，
实际的主体交往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符号表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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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各主体都会自觉遵
守相应的社会规范，话语行为的三大有效性，并以
相互理解作为交往行为的最终目的。

哈贝马斯的贡献在于他看到了符号发送者与接
受者的互动是交往成功的关键。在符号表意过程
中，存在着三个环节，即符号发送者的意图意义，
符号文本意义，符号接受者的解释意义。在哈贝马
斯看来，一个成功的话语必须满足三项有效性的要
求：一是对参与者来说，它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
就它所呈示的某种东西而言，二是它必须被认为是
真诚的；三是就它与社会认可的期望相一致而言，
它必须被认为是正确的，［７］。但是在这里，哈贝马
斯所言的话语三大有效性是相对于符号发送者主观
感受而言的，这就不免带有康德先验逻辑的色彩。

符号表意三个环节中，符号接受者实际接受的
是符号文本以及伴随文本意义，而符号发送者的意
图意义实际上无法证实或证伪。符号表意达成的关
键在于符号接受者对文本的解释。斯图亚特·霍尔
认为符号接受者对文本有三种解释方式：主导型、
协商型以及抵抗型。无论哪种接受方式，只要符号
文本被接受者接受，必然就会产生意义。

格雷马斯在他的述真方阵当中曾讨论过符号文
本的真实性问题，符号文本的真实性并非单方面来
自符号发送者，它与符号文本共同构成了符号真实
性问题的二维。哈贝马斯主体交往行为最理想的模
式应当是：符号发送者意图是诚信的，文本是真实
的，符号接受者愿意接受。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
于社会个体的情况相当复杂，往往存在符号发送者
意图不诚信或者符号文本不真实的问题，这种情况
下并非所有符号接受者都能识破其中的迷局，有时
即使是骗局也会被接受。因此哈贝马斯的主体交往
行为是纯粹的精神交往，而忽视了社会实践中的各
种符号表意的复杂情况。

三、“主体间性”生成过程中的元语言功能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波兰逻辑学家塔斯基在罗

素 “类型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元语言理论。他把人
们用来谈论外部世界的语言叫做 “对象语言”，而
把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称之为 “元语言”。

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对意义的阐释都需要元语
言参与其中，根据元语言的来源大致可分成三类：
社会文化元语言、文本元语言以及阐释主体的能力
元语言。在哈贝马斯的 “主体间性”理论中，既然
相互承认各主体的独立存在，主体能力元语言是一
个必要的因素，这就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交
往行为当中的 “资质”。

首先作为交往行为的主体，“交往行动的概念

所涉及的，是个人之间具有的 （口头上或外部行动
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
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８］哈贝马斯关于交往
资质的理论借鉴了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语言资
质理论以及英国牛津学派奥斯汀、赛尔等人的言语
行为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回答了主
体为何能够表达并理解一个新的句子，但是这里的
主体仅仅是意识哲学的主体，还未进入到 “主体间
性”范畴之内。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的双重结构
理论，即话语的 “陈述性的”和 “以言行事”两个
方面。“陈述性的”层面是指交往行为主体能够表
达出为其它主体所理解的句子；“以言行事”层面
指的是交往行为的主体能够运用话语来建立主体间
的交往关系。因此哈贝马斯对 “交往资质”这个概
念的理解是：以相互理解为指向的言说者把完美构
成的语句运用于现实之中，并使二者相吻合的能
力。它包括：选择陈述性语句的能力，即能够使听
者分享言说者知识的能力；表达言说者本人意向的
能力，使听者能够相信言说者；实施言语行为的能
力，使听者能够在共同具备的价值取向中认同言说
者［９］。

哈贝马斯认为，达成相互的理解是交往对话的
本质，所谓理解，“它最狭窄的意义上表示两个主
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
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
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
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
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
解。”［１０］交往主体之间如何达成相互的理解与认同，
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中的 “普遍化原则”，
这种原则是指参与谈话的主体能够自愿遵守的交往
规范。哈贝马斯将这种原则作为对话理论的第一原
则，此外，他还提出了其话语理论的第二原则 “对
话伦理原则”，其所关注的是交往行为中主体如何
通过有效协商达到大家共同接受与认同。

尽管哈贝马斯多次在其话语伦理学当中提及主
体间的相互认同与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所
有主体间遵循的是一种完全相同的价值规范体系。
主体间的认同与理解表明的是自由独立的主体具备
交往的能力元语言，并不排除主体间的差异与冲
突。只不过哈贝马斯所坚持的是主体间的差异与冲
突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从而达到一致的相互理解与认
同，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竟
的工程。

哈贝马斯反对后现代思想家们福柯、德里达、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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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塔等人对现代性的支离破碎的解构。虽然哈贝
马斯所坚持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想家们的解构思想
有着激烈的冲突，但是在某些方面二者也有着相同
的诉求：即承认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自主以及社会
文化元语言的差异。比如受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
戏”影响的利奥塔就认为，要承认各种不同文化之
间叙事的合法性，不能以某一种叙事理论作为标准
强加到另外一种叙事主体之上。每一种叙事主体之
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某种具有霸权表征的话
语模式存在，这样一种具有总体性知识观的 “元叙
事”模式在后现代理论中应当被扬弃。

在社会个体交往行为中，哈贝马斯倡导一种以
相互理解为目的的理性交往。全球化背景下，哈贝
马斯也认识到了不同国家之间文化模式的差异，如
何避免出现文化单维现象，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他的
话语伦理学可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哈贝马斯之所以呼吁反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
霸权主义的出现，是因为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５日在伦敦
与罗马、马德里与巴塞罗那、柏林与巴黎等西欧国
家，人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走上街头反对以美国为首
的八国部队入侵伊拉克。哈贝马斯认为，在游行示
威中他看到了一个催生欧洲公共领域诞生的信号，
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制衡美国单边主义的新欧洲。

作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文化类型的不断
消亡，当一个民族国家遭遇这种境况时，最大的灾
难在于其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当今的土耳其为
例，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凯末尔主义宣称全面对
欧洲开放以来，土耳其本民族的大量本土文化流

失，飘摇在文化危机之中的土耳其人依然被欧洲人
视作闯入欧洲的不速之客。

如何看待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
认为，“每一种在其生活史中形成了自我同一性的
种族、信仰和文化传统，都享有要求尊重平等的权
利，这种权利与它过去的成就、与它在当今世界的
状况和地位并无关系。”［１１］基于此，哈贝马斯仍然
坚持认为用相互理解、宽容的立场处理不同的道德
与文化价值观，从而实现一种全球范围内各不同文
化类型之间平等相处的多元文化主义。

参考文献：

［１］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４４．
［２］（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Ｍ］．郭官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７．
［３］［４］（英）特伦特·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Ｍ］．

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８、１２．
［５］（英）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

释语言与意义［Ｍ］．上海：外语教研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２．
［６］章国锋· 哈贝马斯访谈录［Ｊ］．外国文学评论，

２０００，（１）：２９．
［７］［９］［１０］（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Ｍ］．张博

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９、３０、３．
［８］（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Ｍ］．第１卷，洪佩郁

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２１．
［１１］章国锋·哈贝马斯：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构想［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７２．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Ｆｅｎｇ　Ｙｕｅｊｉ
（Ａｒ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ｓｈ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ｓｈｕｎ　５６１０００，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６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ｅｔ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责任编辑：郑朝彬）

·９９·

安顺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